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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新质生产力,其收益分配机制是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 跨域多源数

据收益分配机制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尚缺乏成熟的解决方案。 本文基于合作博弈理论,将数据要素的非排他性、数据质

量和数据整合等因素作为激励机制融入到 Shapley 值法,在此基础上结合成员之间的连接关系,提出改进的 Myerson 值法作为

合作博弈的解,用于解决跨域多源数据收益分配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网络结构对数据资源的价值创造、边际贡献和收益分

配具有显著影响,激励机制能够有效调节各成员之间的收益分配,最终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格局。 研究成果为跨域

多源数据收益分配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对构建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交易体系、实现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促进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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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字经济时代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

性基础性资源。 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以来,国家层面相继出台一

系列重要政策文件。 其中,2022 年 12 月颁发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简

称《数据二十条》)从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基础制度出发,加速推动我国数据要素的价

值释放。 党的二十大、2024 年的两会均对数据要素的发展进行顶层设计,从过去几年国家的重要文件和战

略规划可以看出,数据要素将是未来几年中国战略布局与发力的重要领域。 数据要素市场化是建设统一大

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1] ,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有助于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数据资源

“势能”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升级,对驱动中国传统生产力面向

新质生产力转换具有重要意义。
数据资源规模庞大,但价值潜力还未充分释放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之一。 根据国际

数据公司(IDC)的预测,2025 年中国的数据量将达到 48. 6 字节(1 字节 = 10000 亿吉字节),数量是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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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 倍(8. 1 字节)。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研究报告表明,大多数企业仅对其拥有数据的 1%进行了分

析应用,大量数据仍处于未开发、未利用的沉淀状态。 近年来国内相继成立的数据交易所数量高达 65 个,但
仍面临数据要素流通困难、市场生态发育不良、场内数据交易量不足等一系列挑战[2] 。 为充分释放数据要

素价值,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及措施。 2023 年 8 月,财政部印发《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

定》,明确数据资源的确认范围和会计处理适用准则等,有利于显化数据资源价值[3] 。 2023 年 12 月,国家数

据局等 17 部门联合发布《“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明确提出在交通运输、医疗健康及

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通过跨领域跨主体间数据要素的流通与融合,依托大数据技术进一步提高数据的内

在价值,赋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实践中,单一数据在特定应用场景下无法满足现实要求,需要跨域多

源数据的整合。 例如,跨域多源数据在推进智能汽车创新发展的应用场景中,需要打通车企、第三方平台、
运输企业等主体之间的数据壁垒,促进道路基础设施数据、交通流量数据、驾驶行为数据等多源数据融合应

用,提高智能提车创新服务、主动安全防控水平。
然而,在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中,数据开放共享阻力大、顾虑多,存在“不愿开放、不敢开放、不会开放”

的难题。 造成大量数据“深藏闺中”的因素有很多,主要集中在产权不明确、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收益分配机

制不清晰、交易机制不完善、数据安全及隐私保护、治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 当数据产品需要跨领域跨主体

的基础数据资源时,各种问题更加凸显,特别是多源数据主体之间的收益分配机制,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情况。 科学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是数据要素流通交易的必要条件,能够激活市场供需主体的积极性,增
强数据流通意愿。 因此,构建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是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则
无法平衡数据要素市场诸多参与者的利益诉求,势必会降低数据交易的活跃度,不利于数据要素市场的健

康发展。

二、文献回顾

本文分别从跨域多源数据整合、数据要素特征、收益分配机制等方面探讨跨域多源数据主体之间的收

益分配机制。
数据越来越被视为 21 世纪最具战略意义的资源,其重要性与黄金和石油相似[4] 。 随着数字技术不断

发展、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持续上升,区块链、隐私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的应用推动隐形信息和知识显

性化,为高效利用大数据提供了“发动机”,使得大量数据转化为生产力成为可能[5] 。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取得突破离不开高质量数据的发展,人工智能正在从“以模型为中心”转向

“以数据为中心”,数据要素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 在复杂应用场景下,仅依赖单一数据源往往难以反映

问题的全貌,多源数据的整合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途径。 数据整合是将多个不同的数据对象创建成一

个统一的数据对象的过程,也称为数据合并或连接[6] 。 通过这种整合方法,不仅能够深入挖掘数据的潜在

价值,还能显著提升数据产品的经济效益。 常见的多源数据整合分两种,即纵向整合和横向整合。 纵向整

合指数据资源所具有的属性相同或者相似,多源整合增加了数据的样本量;横向整合指数据资源所具有的

属性不同,多源整合增加了数据的维度,样本量保持不变[7] 。 跨域多源数据整合属于横向整合的范畴,不同

行业的数据资源经过整合后会产生更高价值的数据产品,其价值提升来源于数据协同增值效应。 Yan[8] 发

现第三方“数据销售商”将多个企业的数据收集后进行整合,向市场提供综合性数据产品,产生的价值远高

于企业单独向市场提供独立的数据。 Xin 和 Srivastata[9] 指出当与其他数据链接或者融合时,数据的价值会

爆炸式增长,大数据整合对于实现大数据的前景极具挑战性。 一般情况下,数据的整合度越高,其价值越

大,但 Goodhue 等[10]发现数据价值与整合度呈现抛物线关系,20%的整合度可以达到 80%的效用价值。 跨

域多源数据整合在产业界应用层面上,欧阳日辉[11]认为生产和消费数据融合有助于推动元宇宙、脑机接口、
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新型储能等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 协同平台基于海量数据的建模

分析,精准预测客户需求和市场动向。 数据要素需要融合才能构建“数据-信息-数据生产力”的价值链条,具
体包括价值实现的融合、活动空间的融合、应用场景的融合[12] 。 跨域多源数据整合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
数据共享是驱动政府决策范式转变的创新源动力[13] 。 其中,两个或多个部门之间的跨部门数据共享,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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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改善公共服务、政策制定有据可循、更加有效地建设组织系统,以及更好地应付紧急情况[14-16] 。 政府机构

的跨部门数据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不同领域、行业的数据融合也为企业决策提供支持。 互联网广告、
资讯服务和企业供应链管理等营销、风控领域的业务运转均依赖于海量数据的流转、整合与应用[17] 。 企业

通过内外部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多源数据整合,实现更加精准的市场分析、用户画像和风险控制等,以达

到降本增效提质的运营管理目标。 此外,数据整合对学科建设也是至关重要的,如生态学与环境科学、人工

智能与管理学,将不同的数据整合到一起,以揭示新的见解。 由此可见,在数字政府建设、企业数字化转型

和跨学科融合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跨域多源数据在数据要素市场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
目前围绕跨域多源数据整合的研究多数在理论层面上[18-21] ,涉及多源主体之间收益分配机制的研究

相对较少。 《数据二十条》指出健全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数据要

素收益分配中的引导调节作用,建立保障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体制机制。 数据要素收益分配主要面

临“向谁分、分多少”的问题,重点解决向谁分不清楚、分多少无依据的困境。 王衍之等[22] 认为理想的数

据要素市场不仅需要通过数据资源的整合、加工服务,实现数据资源向数据产品的转化,还需要通过科学

合理的定价与收益分配机制,实现数据产品在供需双方之间的有效匹配。 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符合中国

国情的数据交易流通模式,构建了基于 Shapley 值的三类主体之间的收益分配机制,但未考虑数据要素的

特征。 王子玄等[7] 提出了模糊修正的 Shapley 值模型用于联邦学习中多源主体的预期收益分配,虽然模

型涉及了数据产品的影响因素,同样未将数据要素特征融入到收益分配机制中。 之所以要考虑数据要素

的特征,是因为传统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的研究框架和模型并不能适用于数据要素,需要

根据数据要素的特征进行修正。 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相比,具有以下显著差异。 首先,数据要素具有空

间和时间上的非竞争性,可同时重复使用且不排他[23] 。 传统生产要素的收益分配机制通常基于要素的

稀缺性和排他性,核心在于要素所有权的转移或单独使用。 例如,土地所有者通过出租土地获得收益,但
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主体使用,劳动力与资本亦如此。 而数据要素可以被多个主体同时使用但不会损耗

其价值[24] ,传统生产要素的分配逻辑在数据要素领域失效。 其次,数据要素的复制成本极低,再生产边

际成本几乎为零[25] ,零边际成本带来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 这意味着增加一份数据的副本或者将其提

供给新的使用者,几乎不需要额外的成本。 这与传统生产要素形成鲜明对比,每增加一件产品的生产均需

要相应的原材料、劳动力和设备等成本投入。 零边际成本对收益分配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仅仅以

成本为基础的分配方式难以准确反映数据资源的真实贡献。 最后,数据要素具有时效性。 数据的价值通常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快速衰减,特别是在动态环境下,时效性是数据价值的重要体现。 例如,股票的交易数据

在交易时段内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但在收盘后,其价值会迅速降低。 而传统生产要素的价值可能随着时

间的推移显著上升,如土地和劳动力的成本持续上升。 故在数据要素的交易和收益分配中,需要充分考虑

数据的时间价值,只有及时整合和共享数据资源,才能充分释放数据的潜在价值,避免因时效性降低而导致

数据资源的价值浪费。 鉴于数据要素所具备的上述特性,在构建跨域多源数据收益分配机制时,应考虑数

据要素的特征以适应市场化的需要。
在跨域多源数据收益分配机制的已有文献中,除了未考虑数据要素特征之外,还未考虑多源主体之间

的连接关系。 现有的多源数据收益分配机制参考了供应链系统中的相关规则,考虑了数据整合过程中供应

链上各参与成员之间的协作。 合作联盟的成立在数量上要求至少两个数据持有者的参与,并且还需要参与

者之间建立连接关系,其中连接关系是主体间共创价值分配时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26-27] 。 已有的多源数据

收益分配机制使用了 Shapley 值法[7,22] ,该方法的求解思路是按照成员对联盟的边际贡献将收益进行分

配[28] ,前提假设是合作联盟内所有参与者均建立连接并能完全合作。 换言之,Shapley 值法是基于完全合作

博弈的。 然而实践中跨越多源数据主体之间由于技术差异或商业壁垒等因素直接建立连接的可能性相对

较低,完全合作的情形难以实现,这限制了 Shapley 值法的直接应用。 Myerson[29] 在 Shapley 值法的基础上提

出了基于不完全合作博弈(或限制性合作博弈)的 Myerson 值法,已广泛应用在企业创新网络共创价值分

配[26] 、农产品供应链网络的收益分配机制[30] 、医疗联合体的收益分配等[31] 。 限制性合作博弈的前提假设

是连通的集合是可行联盟,不连通的集合是不可行联盟,不连通集合的收益可以视为各个连通分支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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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和[26] 。 Myerson 值法设定只有直接或者间接连通的参与者所形成的联盟才能实现合作,适用于跨域多源

数据主体的收益分配机制,并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
现阶段我国数据开放仍处于起步阶段,急需加快推进数据开放共享[32] 。 有关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机制问

题,国内外至今未有成熟的解决方案。 基于此,本文将对核心问题进行详细描述,即在跨域多源数据整合过

程中如何进行收益分配,之后结合数据要素特征,在限制性合作博弈的基础上构建基于资源和贡献率的收

益分配模型,最后进行实例检验,并结合理论模型解释结果的实践意义。 通过跨域多源数据收益分配机制

的不断完善以规范市场化交易,有助于促进数据要素市场高质量发展。

三、问题描述

数据供应链系统内有 N个( N > 2)在运营上保持独立的企业、组织或者机构。 作为数据持有者,每个成

员均具备进行数据的收集、清洗、存储、治理等有关数据要素市场化前置处理的基本能力,经过一系列步骤,
成员将自身的原始数据整理成数据资源。 来自多个成员的数据资源经过整合后,进而形成数据产品,之后

投入到数据要素市场。 各成员来自不同的领域或者行业,在运营业务上不存在交叉重复,确保成员的数据

资源之间是异质性的,能够进行横向整合,并且对数据产品的整合具有互补作用。 跨域多源数据的整合能

产生更高价值的数据产品。 例如,将医疗数据、运动数据、饮食数据、日常行为数据等资源整合后形成的数

据产品有助于精准反应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从原始数据到数据资源,多个数据资源到整合成数据产品,在
数据要素的形态改变过程中(图 1),价值增值随之发生[33-34] 。 进一步地,原始数据到数据资源的过程发生在

成员内部,由职能部门统一指挥统一协调。 而多源数据整合成数据产品的过程则发生在多个成员之间,形
成基于数据提供的合作联盟。 因此,如何对各成员进行收益分配是合作联盟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 从原始

数据到数据资源再到数据产品需要经过多个步骤,涉及多个参与收益分配的主体。 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

构建收益分配机制,旨在将数据产品增值后所产生的收益公平合理地分配给多个数据资源的持有者。 此

外,从收益分配制度的阶段来看,本文主要解决的是数据要素在初次分配阶段的相关问题。
数据产品的整合与投入数据要素市场需要在诸多前置条件下进行,结合本文的研究问题,提出以下三

个设定。
设定 1:

 

所有成员的数据资源均已完成权属认定,不存在数据未确权的情况。 数据确权目前在一些领域

还存有争议,本文不考虑成员在获取收益后是否将收益分配给创造原始数据的个人或者其他提出者(如果

按照生成场景来确权,提供数据的个人具有收益权,但不在本文考虑的环节中),仅考虑合作联盟成员之间

的收益分配。
设定 2:

 

数据产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整合后的数据产品价值要高于所有成员单独向数据要素市场供

给时的价值总和。 如果跨域多源数据整合产生价值增值低于单独向数据要素市场供给时的价值总和,便失

去了组建合作联盟的意义。 这样的设定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收益分配机制构建。 事实上,只要是在效用上互

补的跨域数据资源,所形成的数据产品均能够实现价值增值。
设定 3:

 

所有提供数据资源的成员均是在同一时间加入到合作联盟中。 加入时间对于合作联盟的形成

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较早加入应该享受更多比例的分配,但本文考虑模型的简化,设定所有成员在同一

时间加入联盟。 实践中,依照客户需求定制一款数据产品时,通常情况下,符合条件的成员需要在规定的时

间段内提供数据资源。

图 1　 数据要素价值增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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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域多源数据收益分配机制构建

(一)合作博弈的适用性分析

供应链系统内的数据持有者可以单独出售数据资源,或者通过与其他数据持有者合作进行数据整合,
实现数据资源的协同利用和价值增值。 整合后的数据产品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

据优势地位。 数据持有者均是以各自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如何通过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激励数据持有者

参与合作,并确保供应链的整体稳定性,成为构建跨域多源数据供应链的关键问题。 数据持有者单独共享

数据时不如与其他持有者进行数据整合后产生的收益高,因此数据持有者之间的收益分配问题可以使用合

作博弈理论进行描述和解决。 对于每个数据持有者而言,为整合后的数据产品带来价值增值是该持有者能

够加入数据供应链的前提;同时,在加入数据供应链之后,持有者获取的收益至少不低于加入数据供应链之

前获取的收益是维持数据供应链稳定性的保证。 因此,数据供应链中持有者之间的收益分配问题可以看作

是多人合作对策的收益分配问题,使用供应链成员之间的收益分配方法求解。 具体而言,将这些数据持有

者构成的合作博弈记为(N,v),N= {1,2,…,n}为数据持有者的集合,每个数据持有者可以单独决策是否参

与合作。 集合中的元素也称为局中人, v 表示合作联盟的收益特征函数; x = (x1,x2,…,xn) 为收益分配方

案, xi 为成员 i ∈ N 所得的份额。 合作联盟成立需要收益特征函数 v 满足以下几个原则:

(1)有效性原则。 合作联盟存在 ∑
i∈N

xi = v(N),
 

xi ≥ v( i),∀i ∈ N,v(N) 为联盟总收益。 数据产品获取

的收益应该在所有局中人之间完全分配,局中人单独出售数据资源时的总收益小于他们之间合作的总收益。
(2)对称性原则。 若局中人 i,k ⊂ N且 S ⊂ N ,总有 v(S ∪ { i}) = v(S ∪ {k}) ,则 v( i) = v(k) ,表示合

作博弈局中人的平等关系。 这意味着只要是能为联盟提供同等价值的数据,在分配时将得到相同的收益。
(3)可加性原则。 对于任何子集 S,T ⊂ N,S ∩ T = ∅ ,均有 v(S ∪ T) = v(S) + v(T) 。 实际上,数据供

应链成员构成的合作博弈还存在超可加性,即对于任何子集 S,T ⊂ N且 S ∩ T = ∅ ,均有 v(S ∪ T) ≥ v(S)
+ v(T) 。 在此条件下合作能够产生协同效应[35] 。 超可加性描述的是合作比分离时获取的收益高,大联盟

比小联盟收益高。 跨域多源数据在一定范围内,相关数据资源的维度越高,整合后的数据产品价值越大。
满足以上 3 个原则的收益分配方案的解被认为在合作博弈(N,v)中是稳定的。 在收益分配合作博弈

中,所有稳定解的集合构成了该博弈的核。 当合作博弈满足凸性条件时,可使用 Shapley 值法对成员进行收

益分配,该方法的思想是按照联盟中成员边际贡献的比例进行分配收益,得到各方均认为公平、合理的唯一

分配解,能够使合作联盟保持长期稳定。 在此基础上,成员 i 的收益,即 Shapley 值 φi(N,v) 如式(1)所示。

φi(N,v) = 1
N! ∑

S⊂N \ i
S ! ( N - S - 1)! [v(S ∪ { i}) - v(S)]

  

(1)

其中: S ! 为联盟 S 有多少种可能; S ! ( N - S -1)! / N! 组合为加入成员 i 后的联盟 S 的权重; [v(S ∪
{i}) - v(S)] 为联盟 S 加入成员 i 后的边际贡献。 当满足对称性原则、有效性原则和可加性原则时, φi(N,v)
具有唯一值。

供应链合作是一种较为稳定且高效的合作方式,通过整合各数据持有者的资源和能力有利于数据供应

链整体竞争力的提高。 鉴于跨域多源数据主体之间直接使用传统 Shapley 值法进行收益分配存在的局限

性,结合本文的研究问题做出以下改进。 一方面,由于在组建合作联盟时,Shapley 值法是建立在所有参与者

为全连接的基础上,即任意数量的参与者均可组成合作联盟。 而实践中因各种因素的限制参与者之间不是

全连接的状态,导致部分成员之间并不能形成合作联盟。 因此,在可行联盟与不可行联盟的基础上,考虑参

与者之间的连接关系,本文使用 Myerson 值法进行跨域多源数据整合的收益分配。 另一方面,传统的

Shapley 值法仅考虑参与成员的边际贡献,无法设计激励和惩罚机制。 在跨域多源数据整合中,数据要素的

独特特征使得合作博弈的构建和稳定性具有显著差异性,需要结合数据要素特征进行改进以适应市场化的

需要。 因此,在合作博弈的收益分配模型中在融入基于数据要素特征的激励与惩罚机制,使各参与者更加

积极参与数据整合,提升合作联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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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限制性合作博弈的收益分配模型构建

在 Shapley 值的基础上,考虑参与者之间的连接关系,结合复杂网络理论,构建限制性合作博弈模型,以
实现更合理的收益分配。 Myerson 值法通过在合作博弈的特征函数上引入图结构,重新定义联盟的价值,从
而调整收益分配,使其更符合实际的合作关系。 在该模型中,参与者之间的连接关系可以用图论中的节点

和边来表示,节点代表参与者,边表示参与者之间的直接合作关系。 将参与者集合 N 上二元联盟的集合称

为图,记为图 L ,图 L 中的元素为两个联盟成员的边。 集合 N 上的图 L 记为图(N,L)。 e = { ij} ∈ L ,表示节

点 i和节点 j存在连边, i和 j分别是 e两个端点,边 { ij} 可以简记为 ij或 ji 。 Myerson 值法定义了受限特征函

数 (vL) ,该函数考虑了参与者之间的连接关系,对不可行联盟的价值进行调整。 并在此基础上计算每个参

与者的边际贡献,最终确定其应得的收益分配。
具体而言,在合作博弈(N,v)和图(N,L)的基础上构成限制性合作博弈,(N,v,L)称为交流局面,全体组

成的集合记为 CSN 。 结合 Shapley 值并根据连边给出的分配方案 φ(N,vL) 即为 Myerson 值,记 μi(N,v,L) =
φi(N,vL) 。 Myerson 值又被称为图限制合作博弈 (N,vL) 的 Shapley 值, μ(N,v,L) 是由分支有效性和公平

性唯一确定的分配法则,具体定义如下:

(1)分支有效性。 对于任何 (N,v,L) ∈ CSN,
 

T ∈ S / L ,均有 ∑
i∈T

μi(N,v,L) =vL(T) 成立,则称 μ(N,v,L)

是分支有效的,分配给每个分支中成员的支付之和等于该分支的效用。
(2)公平性。 对于 (N,v,L) ∈ CSN ,任何 e = { ij} ∈ L 均有 μi(N,v,L) -μi(N,v,L \e) =μ j(N,v,L) -μ j(N,

v,L \e) 成立。 L \e 表示由 L 删去 e 这条边所得到的图,则称 μ(N,v,L) 是公平的,即直接连通的两个参与者 i
和 j ,当它们的边 ij 断开之后, i 和 j 双方获得收益和损失是相同的。

(三)融合数据要素特征的收益分配模型构建

不管是 Shapley 值法还是 Myerson 值法,在刻画参与者的边际贡献时隐含了诸多因素,在跨域多源数据

整合中,这些因素的具体权重和关系难以在单一特征函数中完全被刻画。 因此,本节构建的基于数据要素

特征的激励体系,旨在对理论模型中隐含假设的进一步显性化具体化处理,使其更契合跨域多源数据整合

场景下的实际需求,增强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结合数据要素特征及数据整合的特点,本文从三个核心维度构建激励指标体系,并融入到收益分配机

制中。 首先,考虑数据要素的非排他性影响了数据产品的稀缺性和竞争力,进而影响其收益。 因此,将非排

他性融合到收益分配的激励机制中,以保障数据持有者的权益及整合后数据产品的价值,从而激励更多数

据资源的共享与开放。 二级指标包括数据开放性、数据共享协议和数据访问权限。 其次,单个数据资源的

质量对于整合后的数据产品至关重要,需要设计数据质量相关指标[36] ,有助于鼓励持有者提供高质量、可信

赖的数据资源,进一步提高整合后数据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二级指标包括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时效性、
有效性、可追溯性等。 最后,数据整合是多源数据协作的核心环节,需要数据持有者在数据治理过程中积极

参与,以确保整合过程的高效性和最终数据产品的质量。 二级指标包括规范性、易用性和稳定性等。 表 1 列

出了基于上述三个维度的激励指标体系,以及 12 个具体指标。 这些指标为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提供了理论依

据和实践参考,但并非一成不变,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和需求,可对指标体系进行调整和扩展。
设定 RE

i 为成员 i 获取的非排他性激励得分, RQ
i 为成员 i 获取的数据质量激励得分, RA

i 为成员 i 获取的

数据整合激励得分, α为非排他性的权重, β为数据质量的权重, γ为数据整合的权重,且 α + β + γ = 1, R i 为

成员 i 获取的总激励得分。 计算公式如式(2)和式(3)所示。

R =
RE

1 RQ
1 RA

1

︙ ︙ ︙
RE

n RQ
n RA

n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α
β
γ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R1

︙
Rn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2)

R i = αRE
i + βRQ

i + γRA
i

 (3)
激励指标体系的权重反映了其在收益分配中的相对重要性,需依据具体问题和应用场景进行动态设

置。 各指标的权重设定有多种方法,如层次分析法(AHP)、模糊评价法、熵值法、TOPSIS 法、德菲尔法等。 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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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v(S)的值

S {1} {2} {3} {4}
v(S) 8 7 12 19
S {1,2} {1,3} {1,4} {2,3}

v(S) 20 30 40 25
S {2,4} {3,4} {1,2,3} {1,2,4}

v(S) 35 45 60 70
S {1,3,4} {2,3,4} {1,2,3,4} {ø}

v(S) 80 75 100 0

表 1　 融合数据要素特征的激励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来源

非排他性(RE
i )

数据开放性(R1) 数据是否向公众或特定群体开放 文献[37-41]
数据共享协议(R2) 是否有明确的数据共享条款及限制性 文献[13,42-45]
数据访问权限(R3) 哪些用户可以访问数据,以及访问的难以程度 文献[46-48]

数据质量(RQ
i )

准确性(R4) 数据内容真实、表述清晰明确、无错误、无歧义 文献[46-51]
完整性(R5) 数据集的完整程度 文献[46-50,52-53]
一致性(R6) 同一数据在不同时间保持一致的程度 文献[46-47,49,52]
时效性(R7) 数据更新时间和更新频率 文献[48,50,53-54]
有效性(R8) 数据对预期用途具有相关性 文献[38,50]

可追溯性(R9) 数据从采集到存储等过程种涉及到的主题、
时间等数据信息能够被追踪的程度

文献[40-41,55-56]

数据整合(RA
i )

规范性(R10) 数据在格式上的标准化程度 文献[49,52,57]
易用性(R11) 为数据使用提供便利的程度 文献[37,49,51,57]
稳定性(R12) 数据供给的稳定性,不易出错的程度 文献[47,50,51,53,57]

计算细节本文不再列出。
借鉴已有关于 Shapley 值法的改进思路[28,58] ,设定 θ 为数据供应链上所有数据持有者均认可的激励基

数。 在当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算力和算法的提升使得数据处理能力显著增强,数据量

的大小已不再是限制数据处理能力的关键因素。 数据治理特别是数据的规范性和标准化,在数据整合过程

中尤为重要。 规范的数据不仅有助于提高数据整合的效率和质量,还能降低数据清洗和转换的成本,促进

数据价值的充分挖掘。 因此,在数据量相同维度相差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对所有的成员使用相同的激励

标准是合理的。 基于此,成员 i 通过激励获取的得分占所有激励得分的份额为 R i ∑R i ,成员 i 的收益调整

如式(4)所示。

φi(N,v) ′ = φi(N,v) + θ ×
R i

∑R i

- 1
N( )

 

(4)

其中: φi(N,v) 为 Shapley 值; φi(N,v) ′ 为改进的 Shapley 值。 当 R i ∑R i > 1 / N 时,成员 i 因非排他性、数

据质量和数据整合获得正激励收益;当 R i ∑R i < 1 / N 时,成员 i 因非排他性、数据质量和数据整合获得负

激励收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当 R i ∑R i = 1 / N 时,该成员的收益与改进前相同。 该激励惩罚机制下合

作联盟的总收益并无变化如式(5)所示。

∑φi(N,v) ′ = ∑φi(N,v) + θ ×
∑R i

∑R i

- θ × N × 1
N

= ∑φi(N,v)
 

(5)

在此基础上,计算合作博弈的 Myerson 值,则参与主体 i 在合作联盟中的收益分配如式(6)所示。
μi(N,v,L) ′ = φi(N,vL) ′

  

(6)

五、实例检验与对比

(一)考虑数据要素特征的合作博弈解

4 个不同的数据持有者( i = 1,2,3,4),提供的数

据资源在整合成数据产品过程中能够实现资源上的互

补。 单独出售数据资源和组成合作联盟整合后出售数

据产品的收益如表 2 所示, v(S) 表示联盟 S 的总收益。
假定该合作博弈的激励收益系数 θ 取值为 100,激

励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的权重为(0. 22,0. 5,0. 28),二
级指标的权重分别为[(0. 3,0. 5,0. 2),(0. 2,0. 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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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2,0. 2),(0. 4,0. 3,0. 3)],各指标均采用百分制,经过计算各成员的最终激励得分为(65. 8,74. 45,
85. 96,95. 35),激励指标体系得分见表 3。

本实例中参与合作博弈的成员有 4 个,可形成 16(24)种连接结构。 为简化计算,仅列出同种类型的图,
各图边的集合见表 4,图的连接结构如图 2 所示。

根据联盟收益(表 2)、各指标激励得分(表 3)和成员之间的连接结构(表 4 和图 2),得出各成员的最终

收益,如表 5 所示。 L8 为各成员全连接下的结果,与 Shapley 值法的分配方案相同,其余均为限制性合作博弈

下的结果。

表 3　 激励指标体系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员 1 成员 2 成员 3 成员 4

RE
i (0. 22)

R1(0. 3) 78 63 92 95
R2(0. 5) 60 56 79 95
R3(0. 2) 68 91 49 73

RQ
i (0. 5)

R4(0. 2) 59 86 60 94
R5(0. 2) 62 43 88 83
R6(0. 2) 67 69 57 82
R7(0. 2) 65 96 89 85
R8(0. 2) 75 45 88 92
R9(0. 2) 46 75 99 83

RA
i (0. 28)

R10(0. 4) 65 54 76 90
R11(0. 3) 46 87 64 71
R12(0. 3) 30 64 84 89

最终得分 65. 8 74. 45 85. 96 95. 35

表 4　 图 L 上的集合

L L1 L2 L3 L4

边的集合 {1 ∶ 2,
 

3 ∶ 4
 

} {1 ∶ 2,
 

1 ∶ 3} {1 ∶ 2,
 

1 ∶ 3,
 

2 ∶ 3} {1 ∶ 2,
 

2 ∶ 4,
 

1 ∶ 3}
L L5 L6 L7 L8

边的集合 {1 ∶ 2,
 

1 ∶ 3,
 

2 ∶ 3,
 

2 ∶ 4}{1 ∶ 2,
 

3 ∶ 4,
 

2 ∶ 4,
 

1 ∶ 3}{1 ∶ 2,
 

1 ∶ 4,
 

2 ∶ 3,
 

2 ∶ 4,
 

3 ∶ 4} {1 ∶ 2,
 

1 ∶ 3,
 

1 ∶ 4,
 

2 ∶ 4,
 

3 ∶ 4,
 

2 ∶ 3
 

}

图 2　 图 L 的结构示意图

表 5　 图 L 基础上的 Myerson 值

L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1} 8 8 8 8 8 8 8 8
{2} 7 7 7 7 7 7 7 7
{3}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4}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
 

2}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1,3} 20 30 30 30 30 30 20 30
{1,4} 27 27 27 27 27 27 40 40
{2,3} 19 19 25 19 25 19 25 25
{2,4} 26 26 26 35 35 35 35 35
{3,4} 45 31 31 31 31 45 4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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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L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1,2,3} 32 60 60 60 60 60 60 60
{1,2,4} 39 39 39 70 70 70 70 70
{1,3,4} 53 49 49 49 49 80 80 80
{2,3,4} 52 38 44 47 75 75 75 75

{1,2,3,4} 65 79 79 100 100 100 100 100

Myerson 值
(10. 5,9. 5,

19,26)
(21. 5,15. 5,

23,19)
(19. 5,16. 5,

24,19)
(26. 33,24. 83,
20. 5,28. 33)

(18. 33,27. 66,
23. 33,30. 17)

(20. 75,18. 25,
26. 58,34. 42)

(20. 5,18. 5,
25. 17,35. 83)

(21. 33,17. 67,
26,35)

加入激励后的
Myerson 值

(5. 96,7. 65,
20. 73,30. 65)

(16. 96,13. 65,
27. 73,23. 65)

(14. 96,14. 65,
25. 73,23. 65)

(21. 79,22. 98,
22. 23,32. 98)

(13. 29,25. 81,
25. 06,34. 82)

(16. 21,16. 4,
28. 31,39. 07)

(15. 96,16. 65,
26. 9,40. 48)

(16. 79,15. 82,
27. 73,39. 65)

(二)解的比较

从表 5 可以看出图 L1、 L2 和 L3 均未达到联盟收益的最高值,其余的情况均实现了整个联盟收益的最高

值(100)。 各种合作联盟的收益分配结果存在显著差异,但均超过了单独共享数据资源所带来的收益。 在

无激励机制的情况下,比较 Shapley 值法和 Myerson 值法的结果。 在 L2 与 L3 两种情况中,虽然合作联盟总收

益一致,但各成员的收益分配却存在差异。 主要是因为成员 1、2、3 之间存在连接关系,成员 4 与其他成员不

存在连接关系所导致,成员 4 的收益仅仅来源于自身的高价值数据资源的增值。 L4 ~ L8 这五种情况中,任何

两个成员之间均有路径实现互通,因此达到了合作联盟收益最大值,但在收益分配方面仍存在差异。 具体

而言,成员 2 的收益在 L5 中取得最大值,主要原因是成员 2 在网络结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成员 2 与联盟

内其他三个成员均存在直接连接,特别是作为成员 4 的唯一邻居节点,起到了关键的桥梁作用。 进一步地,
成员 4 与成员 1、2 之间存在明显的结构洞,而成员 2 属于“结构洞占据者”,具有战略位置的优势。 由于结构

洞的存在,成员 2 能够更高效地获取信息和资源,与其他成员展开合作,同时在数据整合中产生更高的价值

增值,从而在合作联盟中实现了收益的最大化。 这一结果表明,在复杂网络中,节点的连接属性和结构位置

对收益分配具有显著影响,特别是结构洞的占据者往往能够在合作中获取更大的收益,这为收益分配的优

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同时也表明虽然大联盟能够形成,但是在联盟内部部分成员之间没有直接的连

接关系,导致这些成员所提供的数据资源价值未能充分释放及产生价值增值,从而收益分配受到影响。 此

外,该分配方法仅考虑了数据持有者的边际贡献,忽略了数据要素的其他关键特性。 这种单一维度的考量

可能导致部分成员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而忽视数据要素的非排他性及数据治理的重要性,不利于数据要

素市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在引入基于数据要素特征的激励机制情况下,对比 Myerson 值法前后的收益分配结果,发现收益分配的

变化主要体现在激励得分的影响上。 激励机制的作用并不是仅仅取决于自身的得分,还受到整个合作联盟

全局的制约和影响。 以 L2 与 L3 为例,成员 4 在无激励机制时,其收益仅来源于自身提供的高价值数据资源。
然而在激励机制的作用下,成员 4 通过非排他性、数据质量和数据整合等方面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其收益得

到了显著提高。 这表明,本节构建的激励机制能够有效鼓励数据持有者通过多维度的努力提升整体价值。
同时,成员 1、2 的收益变化进一步说明忽视非排他性、数据质量和数据整合的重要性,其收益将会受到明显

限制。 激励机制引入后,按照资源和贡献率的收益分配结果将再次被修正,还能够对部分数据持有者起到

了约束作用,从而使得收益分配更加客观和公平。 在数据要素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的前提下,这种机制有效

避免了具有数据资源优势的持有者加入合作联盟后再次将数据共享到数据要素市场或其他需求者的现象,
从而增强合作联盟整合数据产品的竞争力,维护其他数据持有者的合法权益,保障联盟整体收益的最大化。
实际上,当数据持有者的激励得分低于联盟的平均水平时,激励部分的数值将是负数,此时可以理解为对数

据持有者的一种惩罚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激励机制不仅能够促进收益分配的公平性,还能矫正数据持有

者的行为导向,激励其更加关注非排他性、数据质量和数据整合,从而为合作联盟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种双

向调节的机制,既能奖励优质贡献,又能约束消极行为,为合作联盟的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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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展望

在跨域多源数据整合过程中,存在“价值共创、贡献难辨”的特点,导致收益分配结果难以体现公平性、
合理性。 在此背景下,本文将数据要素的非排他性特征、数据质量和数据整合等因素融合到 Shapley 值法,
并在此基础上使用 Myerson 值法作为数据合作联盟的收益分配方法。 该方法不仅考虑了成员提供的数据资

源的边际贡献,还将非排他性、数据质量和数据整合等因素作为激励机制融合到收益分配机制中,引导数据

持有者重视非排他性、提升数据质量、加强数据治理等,促进数据要素价值的充分释放。 基于改进的 Myerson
值法表明,网络结构不同导致成员对最终数据产品价值创造的贡献度存在差异,激励机制显著影响收益分

配结果,从而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格局。 在限制性合作博弈中,占据“结构洞”位置的成员能够与

更多成员形成小合作联盟,具有更高的边际贡献,从而在各种情境下获取最大收益。 在数据资源既定前提

下,持有者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优化其贡献方式以获取更多的收益。 特别地,数据持有者应该认识到非排他

性的重要性,因为数据要素的边际生产成本几乎为零,共享给更多的需求者并不会带来额外的成本,但是会

造成整合后的数据产品竞争力下降,损害合作联盟的整体利益。 因此,数据持有者应该与其他类似组织或

机构建立连接,加强沟通,同时重视非排他性、数据质量和数据整合等激励因素,以便在合作联盟中获取更

多的收益。 本文所构建的合作博弈解,为跨域多源数据收益分配提供了一般性的分配方法,在解决收益分

配问题方面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并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在实践应用中,该方法能够平衡参与者的利益

诉求,增强合作联盟的稳定性,为数据要素市场的规范化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在未来研究中,将此合作博弈解运用到具体的跨域多源数据收益分配机制时,可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

探讨数据要素特征对收益分配的影响。 同时,可设计更加精细化的激励指标体系,并探索更加科学合理的

权重设置方法。 此外,还可将成员加入联盟的先后顺序、不同成员的风险偏好等因素纳入模型改进中,构建

更合理的分配机制以保障各方利益,促进数据要素市场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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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elements,
  

as
 

an
 

importan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revenu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is
 

the
 

key
 

to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data
 

element
 

market.
 

Current
 

work
 

on
 

cross-domain
 

and
 

multi-source
 

data
 

revenu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is
 

still
 

in
 

its
 

initial
 

stage
 

and
 

lacks
 

mature
 

solutions.
 

Based
 

on
 

cooperative
 

game
 

theory,
  

the
 

non-exclusivity
 

of
 

data
 

elements,
  

data
 

quality,
  

data
 

integration,
  

and
 

other
 

factors
 

were
 

incorporated
 

as
 

incentive
 

mechanisms
 

into
 

the
 

Shapley
 

value
 

method.
 

On
 

this
 

basis,
  

the
 

conne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bers
 

was
 

combined
 

to
 

propose
 

an
 

improved
 

Myerson
 

value
 

method
 

as
 

the
 

solution
 

of
 

cooperative
 

game
 

to
 

solve
 

the
 

cross-domain
 

and
 

multi-source
 

data
 

revenue
 

distribution
 

probl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twork
 

structur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value
 

creation,
  

marginal
 

contribution
 

and
 

revenue
 

distribution
 

of
 

data
 

resources.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can
 

effectively
 

adjust
 

the
 

revenue
 

distribution
 

between
 

members
 

and
 

finally
 

form
 

a
 

fairer
 

and
 

more
 

reasonable
 

revenue
 

distribution
 

pattern.
 

New
 

ideas
 

and
 

methods
 

are
 

provided
 

for
 

the
 

cross-domain
 

and
 

multi-source
 

data
 

revenu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which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onstructing
 

a
 

perfect
 

data
 

element
 

market
 

trading
 

system,
  

realizing
 

the
 

value
 

release
 

of
 

data
 

elements
 

and
 

promoting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Keywords:

            

data
 

element;
 

revenue
 

distribution;
 

cross-domain
 

and
 

multi-source
 

data;
 

restricted
 

cooperative
 

game;
 

Myers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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